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》 

第十二条至第十五条 

 

 

 第十二条  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，负责

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事务，承担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责任，

并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监督和问责。 

 

 第十三条 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由行政长

官担任主席，成员包括政务司长、财政司长、律政司长、保安局局长、

警务处处长、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负责人、

入境事务处处长、海关关长和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。 

 

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秘书处，由秘书长领

导。秘书长由行政长官提名，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。 

 

 第十四条 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为： 

 

 （一）分析分析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形势，规划有关

工作，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政策； 

 

 （二）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

制建设； 

 

 （三）协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工作和重大行

动。 

 

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不受香港特别行

政区任何其他机构、组织和个人的干涉，工作信息不予公开。香港特

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。 

 

 第十五条 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国家

安全事务顾问，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，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

全委员会履行职责相关事务提供意见。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列席香港特

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。 


